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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RNSS）的蓄意和持续干扰（包括干扰和窃用），以及影响卫星网络的干扰案件日益增多，对若干区域的安全、经济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风险。这使该问题在本质上成为一个国际频谱管理问题。
尽管如第774号决议（WRC-19）和第676号决议（WRC-23）反映的那样，WRC-19与WRC-23对RNSS干扰问题给予了关注，但仍不断有大量影响RNSS接收机的有害干扰案件的报告。这些案件对民用航空、水上运输以及其他业务和日常活动造成了严重破坏，违反了第676号决议（WRC-23）、国际电联《组织法》第45、47和48条以及第216号决议（PP-22）。2025年3月25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和国际海事组织（IMO）针对日益增多的有害干扰案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了此类干扰对航空、水上和其他卫星电信业务构成的风险。
在过去的几年中，无线电规则委员会（RRB）根据各主管部门提供的资料，审查了大量有关影响RNSS接收机和卫星网络的有害干扰报告。RRB重申，主管部门有义务立即停止对RNSS安全业务的任何有害干扰源，紧急合作解决有害干扰案件，强调两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不能成为不遵守国际电联义务的理由，也不能成为采取危及作为非冲突当事方其他主管部门关键基础设施和生命安全之行动的借口。[footnoteRef:1] [1:  有关无线电规则委员会（RRB）涉及有害干扰的更多详细决定，请访问：https://www.itu.int/harmful-interference-to-rnss/] 

尽管无线电通信局和无线电规则委员会已多次处理该问题，确定了对有害干扰负有责任的主管部门并呼吁停止该干扰，但影响RNSS和卫星业务的持续干扰表明，此事需要国际电联采取强有力而紧急的行动，以确保其规则得到遵守，并终止对国际电联成员国造成的有害影响。
提案
提交本文稿的国家希望提请无线电通信顾问组（RAG）注意，尽管成员国和无线电通信局已作出努力，影响RNSS和卫星业务的持续蓄意干扰仍然存在。这种干扰继续对空中交通、水上运输以及其他部门和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例如使用GNSS定位的农业机械、移动网络，以及应急和公共安全业务的运行。
在解决对RNSS和卫星业务的干扰问题时，提交本文稿的国家要求RAG根据其职权，与无线电通信局（BR）和无线电规则委员会（RRB）保持密切协调，并在其会议上妥善处理有害干扰问题。这应包括在筹备WRC-27的背景下审议此事项，这对于加强监管框架、加强对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的保护以及促进国际合作以确保所有行业的RNSS和卫星的持续可用性、完整性和可信度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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